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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致委托方函

三门县人民法院：

受贵院委托，对贵院受理的被执行人奚**、陈**生产、销售有毒、

有害食品罪涉财产部分执行一案，因案件审理需要对本案中涉及的位

于江苏省响水县县城淮河路南侧东园路西侧金海湾 5#1107 室房地产

（以下简称估价对象）进行价值评估。接受委托后，我公司委派房地

产估价师会同贵单位相关人员对上述估价对象进行了市场调查和现

场勘察，收集了估价相关资料。

估价目的：为委托方办理司法案件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现

时价值。

估价对象：具体为委托方提供的证明编号为 202206133328 号《不

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》，建筑面积为 130.54 平方米；宗地面积 880.94

平方米;估价对象包括现状房地产本身，室内固定设备及附着物装修

价值，不包括房产中配备的家具、可移动电器、设备等。

价值时点：2022 年 6月 29 日（实地查勘之日）。

价值类型：房地产市场价值

估价结果：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目的、遵循估价原则、按照评估

工作程序、选取科学的评估方法、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

选用市场比较法，并结合房地产估价经验和对影响项目价值因素的

分析基础上，满足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及报告使用说明下，根据

测算，确定价值时点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房地产司法评估价值取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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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估价的假设与限制条件

一、估价的假设条件

1、假设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达到最佳合法使用状态。

2、假设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属关系没有异议。

3、假设估价对象房地产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

4、假设房地产市场在本估价报告估价作业期内不发生较大的变化。

5、假设估价对象房地产在本估价报告的价值时点不遭受重大损失。

6、假设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状况与现场勘察状况一致。

二、估价应用的限制条件

1、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为委托方办理案件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，

不得作其他用途。

2、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的建筑面积以《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》

上记载的为准。

3、本报告评估结果是在综合分析价值时点的房地产状况、估价

对象的区域环境等因素确定的合理价值，因此本评估结果仅适用于

本次估价目的及价值时点的评估价格，未考虑价值时点后市场及环

境等因素的变化对本报告评估结果的影响。

4、本报告估价结论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及遇

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的影响。考虑到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

的影响。

5、本报告估价人员仅对估价对象进行了一般性的勘察，并未对

其结构、设备、装修等及内在质量进行测试，故不能确定其有无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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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缺陷。

三、估价报告使用注意事项

1、本报告价值时点为 2022 年 6 月 29 日。评估结果自评估报告

出具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，超过期限本报告无效。

2、本报告估价结果在满足全部假设与限制条件下成立。在正常

情况下本房地产估价报告在有效期内使用，同时在报告使用人使用本

报告时，如果房地产市场状况或估价对象的法律权属、实体状况发生

变化足以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时，应重新委托评估。

3、本报告评估结果为估价对象在司法处置条件下的房地产现时

价格。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估价对象假定在价值时点强制处分时，因

产生的手续费、税费、拍卖佣金以及竞价空间、双方无合理的谈判

周期、快速变现的付款方式及目前拍卖市场成交活跃程度等因素。

4、本次估价报告计算过程中总价取整数和单价小数点后两位，

单价乘建筑面积后所有结果和总价有微小差别，以总价为准。

5、本估价报告需经本所盖章及至少两名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签字盖章后有效，对于未经我公司盖章及本次房地产估价师签字的报

告或复印件均为无效报告，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报告解释权为本

评估机构所有，未经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，其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在

任何公开文件、通告或声明中引用，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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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估价结果报告

一、委托方：

单位名称：三门县人民法院

联系人：郑志同

联系电话：0576-83367922

二、估价方：

机构名称：台州市龙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资质证书编号：浙建住房许【2008】012 号

资质等级：贰级

法人代表：储军

联系电话：0576-88222209

机构地址：台州市椒江区新德北路 101 号

三、估价对象概括：

估价对象位于江苏省响水县县城淮河路南侧东园路西侧金海湾

5#1107 室，该小区四至为：东至金海路，西至黄海路，南临灌江路，

北临淮河路；周边有响水县实验初级中学、百汇广场、太阳园、华都

丽景、天工锦绣花园等；该区域地理位置较好，交通比较便捷，公共

设施完善；当前该区域人员相对集聚。

1、估价对象范围界定：

估价对象是位于江苏省响水县县城淮河路南侧东园路西侧金海

湾 5#1107 室的房地产，具体为委托方提供的证明编号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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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06133328 号《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》，建筑面积为 130.54 平

方米；宗地面积 880.94 平方米，用途为住宅用地，使用期限至 2081

年 5月 30 日。权利人陈**、方**共同共有。

2、估价房屋实体状况：

估价对象房屋为 18层楼房，所在楼层为 11层，建筑面积 130.54

平方米，房地产用途为住宅。梁、柱、砖墙承重；平屋面；四周围护

墙完好；外墙真石漆，全屋刷白，塑料地毯，基本状态为毛坯；水电

卫齐全；整体通风采光一般，维护状况一般。

四、估价目的：为委托方办理司法案件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现

时价值。

五、价值时点：2022 年 6月 29 日

六、价值定义：

评估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。

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谨慎行事且

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

额。

七、估价依据：

（一）法律、法规、文件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；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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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50291-2015）；

6、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（司法部令第 107 号）；

7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；

8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规范》

（GB/T50899-2013）；

（二）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

1、委托方提供的（2022）台三法评委 58号司法评估委托书；

2、委托方提供的（2022）浙 1022 执 587 号之六执行裁定书；

3、委托方提供的证明编号：202206133328 号《不动产登记簿查

询记录》复印件；

（三）估价方收集的资料

1、现场勘查资料

2、现场影像资料

3、市场调查资料

4、我公司数据库资料

八、评估原则：

本评估报告在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客观、科学原则的前提下，

具体依据如下原则：

（一）、合法原则：遵循合法原则，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、

合法处分为前提估价。

（二）、最高最佳使用原则：遵循最高最佳使用原则，应以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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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估价。

（三）、替代原则：遵循替代原则，要求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

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格。

（四）、价值时点原则：遵循价值时点原则，要求估价结果应是

价值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正常价值。

九、估价方法：

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及分析，并

进行了认真的实地勘察和调查了解，考虑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，根据

现有掌握的资料和估价目的的要求，决定采用市场比较法对估价对象

房地产进行评估。市场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发生过交易且符合一定

条件的与估价对象相似的房地产，然后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，

对它们的成交价格进行适当的处理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的方法。

因本次估价对象被强制执行，快速变现等状况下，同时考虑到司

法处置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，结合估价人员对市场的了解，确定

本次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综合修正系数，即：

测算过程如下：

公式为：房地产比准价格=可比实例交易价格×交易情况修正×

交易日期修正×区域因素修正×个别因素修正

十、估价结果：

根据评估目的、遵循估价原则、按照评估工作程序、选取科学的

评估方法、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经测算，并结合房地产估

价经验和影响估价对象价格因素的分析综合得出评估对象在价值时

点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价值（人民币）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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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1、估价对象勘察照片复印件；

2、委托方提供的（2022）台三法评委 58号司法评估委托书；

3、委托方提供的（2022）浙 1022 执 587 号之六执行裁定书；

4、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；

5、委托方提供的证明编号：202206133328 号《不动产登记簿查询

记录》复印件；

6、《房地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

7、《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》复印件；

8、《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》复印件。


